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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第四條、第五條、第十二
條之一修正條文 

 

第四條     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訓練證明文件，指技師參加下列與

執照所載科別有關之技術研討活動或訓練取得之積分證明： 

一、參加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舉辦授課型講習

會、研討會或專題演講者，每小時積分十分，每項課程

或講題總分以四十分為限。參加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

可之講習會、研討會及專題演講者，亦同。 

二、參加各科技師公會、數科聯合技師公會或全國聯合會年

會及當次達一小時以上之技術研討會者，每次積分二十

分。 

三、參加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辦或委託之專業訓

練課程取得證明者，每小時積分十分。 

四、參加國外專業機構或團體舉辦國際性之講習會、研討會

或專題演講領有證明文件，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者，每

小時積分十分，每項課程或講題總分以四十分為限。 

五、參加主管機關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辦或其他經中央主

管機關認可之一小時以上政府採購全生命週期概論課

程、一小時以上執業相關法令課程及二小時以上工程倫

理課程，每小時積分十分。 

六、於國內外專業期刊發表論文或翻譯專業文獻經登載者。

論文每篇六十分，作者二人以上者，平均分配積分。翻

譯每篇二十分，譯者二人以上者，平均分配積分。 

七、參加研究所以上之在職進修或推廣教育，取得學分或結

業證明者，每一學分積分十分，單一課程以三十分為

限。 

八、獲得與技師專業有關之國內或國外專利證明者，每項積

分六十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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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與訓練

有相同效果，給予積分證明者，個案積分最高以六十分

為限。 

    前項第六款所稱國內外專業期刊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公告之。 

  擔任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講習會、研討會、專題演講或專

業訓練課程講座者，每小時積分十分，每項課程或講題總分以四

十分為限。 

 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講習會、研討會、專題演講或專業訓

練之時數計算以小時為單位，滿五十分鐘以一小時計算，連續九

十分鐘以二小時計算。 

第五條     技師於申請換發執照前，應取得與原執照登記科別相關之訓

練積分證明，並累計達三百分以上，且包括前條第一項第五款

者。 

  原執照科別在一科以上者，每增加一科，其應累計之訓練積

分增加一百五十分，且每一科別訓練積分不得少於一百五十分，

並以參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三款或第七款之技術研討活動或

訓練取得者為限。 

  技師應於初次取得執照後一年內，並於每次換發執照後二年

內，完成前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之課程。 

第十二條之一   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修正生效前

取得執照者，其第一次申請換發，適用修正施行前第四條

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。 

 


